
 

 

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2015 年履职情况报告 

 

 

根据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运作指引》、《上市公司治

理准则》、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公司章程》和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

实施细则》的有关规定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

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就 2015年度履职工作情况报告如下： 

一、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会议召开情况 

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由 7名董事组成，其中独立董事 4 名，并由周

勤业独立董事担任主任委员。 

报告期内，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会议召开情况如下： 

2015年 1月 28 日，审计委员会召开五届十四次会议，听取了公司高管层关

于《公司 2014 年度经营工作报告》，审议了《公司关于 2014 年财务报表说明的

议案》，并与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（以下简称“普华永道”）

沟通了公司 2014年度审计情况。 

2015年 3月 16 日，审计委员会召开五届十五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公司 2014

年年度报告及其<摘要>的议案》、《公司 2014 年度财务决算和 2015年度财务预算

报告》、《公司关于 2014 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》、《公司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

议案》、《公司 2014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》，听取了公司 2014 年内控监督检查

情况报告，并与普华永道沟通了年度报告审计情况。 

2015年 8月 18 日，审计委员会召开五届十六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公司 2015

年半年度报告及其<摘要>的议案》，以及《公司关于 2015年上半年度募集资金存

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》。 

2015 年 10 月 28 日，审计委员会召开五届十七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公司

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》。 

2015 年 12 月 18 日，审计委员会召开五届十八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公司



关于修订<财务制度>的议案》，并与普华永道沟通了公司 2016 年度审计工作计

划。 

二、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履职情况评价 

2015 年，公司审计委员会全体委员勤勉尽责、恪尽职守，较好地履行了相

关职责。按照《公司章程》、《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实施细则》、《董事会审计委

员会年报工作规程》等的相关规定，审计委员会在审核公司的财务信息及披露、

聘请外部审计机构、监督公司的内部审计制度及其实施、监督和促进内部审计与

外部审计之间的沟通、审查公司内控制度的科学性、合理性、有效性以及执行情

况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；审计委员会提供的专业审议意见，为董事会科学决策

提供了保障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16年 4月 6 日  

 

 

 

 


